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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三一重工 

保荐代表人姓名：徐睿 联系电话：021-20262330 

保荐代表人姓名：钱伟琛 联系电话：021-20262320 

 

一、保荐工作概述（保荐人自上市公司发行证券或前次提交《持续督

导年度报告书》起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5]3090 号文《关于核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工”、“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 450,000 万元人民币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共计

4,500 万张，发行价格为 100 元/张。三一重工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完成上市，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与三一重工签订的保荐承销协议，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保

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信证券就三

一重工 2016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现场检查情况 

在 2016 年持续督导工作过程中，保荐代表人、项目组成员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20 日对三一重工进行了现场检查，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及有关人员访谈，察看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查看自上市以来召开的历次三会

文件，查阅和复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凭证、账户余额明细等资料，查阅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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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公司上市以来建立的有关内控制度文件，核查公司上市以来发生的关联交易、

对外投资料等方式，对公司进行了全面现场核查并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全面现场核查报告》。 

（二）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情况 

保荐代表人保持关注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对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的

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核查时，注意到： 

（1）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公司 2016 年度不存在因违反信息披露法规及未履行报告义务受到中国

证监会公开批评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3）公司最近 3 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最近 3 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导性内容； 

（5）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科学合理； 

（6）对部门或岗位业务的权限范围、审批程序和相应责任等规定明确合规； 

（7）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构成、履行职责合规； 

（8）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与事实

相符； 

（9）公司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措施均被有效执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制定了《三一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公司严格按照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已

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与开户银行、中信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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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长沙

开元路支行 
1901023929020155080        3.26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长沙

县支行 
18030901040020441   30,611.35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

省分行营业部 
43001785061052532130   24,374.16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长沙梦泽

园支行 
601566300088   39,960.68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星沙

支行 
78730188000070522   27,418.85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长沙县支行 
943008010016088891   29,005.13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

省分行 
43101560041181020000        0.02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工商银行开元路支

行 
1901023919020161295        2.62  

湖南汽车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工商银行邵阳广场

支行 
1906022029200020380        0.21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宁乡支行 605467634210       17.37  

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

公司 
中行北京沙河支行 331164883457       84.18  

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湖州市分

行 
359770206374       27.62  

娄底市中兴液压件有

限公司 
工商银行兴城支行 1913010129100088575        3.51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光大银行星沙支行 78730188000073204        3.57  

昆山三一动力有限公

司 
光大银行昆山支行 37080188000327816        0.07   

 

合计 

 

151,512.60 

2016 年 12 月 30 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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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三一重工将所持有的北京市三一

重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深圳三一科技有限公司。2017 年 1 月，北

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账户（开户银行：中行北京沙河支行所开账

户；账户号：331164883457）所存放的募集资金均转回三一重工账户。 

2、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2016 年 2 月 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一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56,820.41 万元。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

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2 亿元临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2017 年 4 月 11 日，上述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2 亿元已全部归还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公司 2016 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176,481.81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76,481.81 万元。 

报告期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271,512.60（包括利息收入 2,496.23 万

元、支付手续费 1.82 万元），其中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 万元，专户内

募集资金余额为 151,512.60 万元。 

公司 2016 年度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募集资金，且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四）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2016 年度公司共召开十七次董事会，审议了包括公司《2015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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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6 年度公司召开 1 次年度股东大会和 3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包括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预计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保荐人详细了解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公司职能机构能认真履

行职责，积极参与公司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注重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成员查阅了公司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

相关的协议、三会决议及信息披露文件，并与公司管理层沟通，核查了公司在决

策和执行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 

公司针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存

在未披露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情况。 

（六）检查公司年度股权变动情况 

2015 年 7 月 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未达到具体业绩考核指标，共计应回购注销 22,797,900

股限制性股票。截至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5,657,250 股限制性

股票。报告期内，公司发行了人民币 45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于 2016 年 7 月 4

日起进入转股期，因可转债转股使得公司报告期内普通股股份增加了 21,736 股。

2016 年度，公司总股本由 7,616,504,037 股变为 7,610,868,523 股。 

经公司 2016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完成认购 4,707.7813 万股。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完成登记手续，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 7,657,946,33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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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保荐机构就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等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成员对公司自进入持续督导期以来的历次信息披露文

件均进行了审阅，并将信息披露文件和相关三会会议资料作为持续督导底稿归

档。 

根据保荐人对公司三会文件、会议记录的检查，并通过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

关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公司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活动，依法

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公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真实、完整，保证

所有股东获得信息机会平等。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交所

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经保荐机构审慎核查，三一重工 2016 年度未发生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报告的重要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之

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徐  睿                               年     月    日 

 

  钱伟琛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公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